
 

证券代码：000001 031004    证券简称：深发展A  深发SFC2   公告编号：2008－033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发 SFC2”认股权证行权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鉴于“深发 SFC2”认股权证已于 2008 年 5 月 16 日开始行权，本公司特提

请投资者关注“深发 SFC2”认股权证行权的有关事项和投资风险。 

一、基本提示内容 

1、“深发 SFC2”认股权证的存续期自 2007 年 6 月 29 日起，至 2008 年 6 月

27 日止。 

2、“深发 SFC2” 认股权证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为 2008 年 6 月 20 日（星期五），

从 2008 年 6 月 23 日（星期一）起终止交易。 

3、“深发 SFC2”认股权证的行权期为权证存续期的最后 30 个交易日，即 2008

年 5 月 16 日（星期五）至 2008 年 6 月 27 日（星期五）之间的交易日，其中 2008

年 6 月 23 日（星期一）至 2008 年 6 月 27 日（星期五）为不可交易的行权期。

投资者网上、网下行权的最后时点为 2008 年 6 月 27 日 15 时，过时再申请行权

无效。 

4、“深发 SFC2”认股权证的行权价格为 19.00 元，投资者每持有 1 份“深

发 SFC2”认股权证，有权在行权期内以 19.00 元的价格购买 1股“深发展 A”的

股票。 

二、“深发 SFC2”认股权证的行权程序 

1、可流通的“深发 SFC2”认股权证的行权程序 

对于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获派的已上市流通的“深发 SFC2”认股权证，

投资者须通过证券交易系统自行行权，行权申报要素如下（不同的券商系统界面

会略有不同）： 



 

行权代码：031004（证券简称：深发 SFC2） 

业务类别：行权 

委托数量：申报的权证行权数量 

委托价格：19 元（行权价格） 

委托数量以份为单位进行申报，不得大于持有的权证数量，否则该行权指令

作废，投资者需另行申报行权。 

请投资者在发出行权指令前确认资金帐户中有足够可动用资金以支付行权

所需的资金，否则该行权指令作废。 

若行权成功，投资者将于 T+1 日交收后收到行权所得的标的证券。投资者证

券帐户的标的证券增加数量＝有效行权委托数量×行权比例。 

请投资者及时查看、确认行权是否成功。 

2、不可流通的“深发 SFC2”认股权证的行权程序 

根据权证发行有关规定，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获派的“深发 SFC2”认股权证在权证存续期内不上市流通。对于该部分

不可流通的“深发 SFC2”认股权证，须通过我公司进行网下行权，具体程序如

下： 

（1）持有上述不可流通“深发 SFC2”认股权证的股东（以下简称“股东”）

根据拟行权的“深发 SFC2”认股权证数量的多少，将行权所需资金（包括证券

登记结算公司收取的行权标的证券过户费，该过户费按标的证券面值的 0.5‰收

取）于 2008 年 5 月 16 日 9：30 至 2008 年 6 月 27 日 15:00 之间划入深圳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指定的以下认股权证行权专用账户，并保留划款凭证： 

账号：11002873383104 

户名：深圳发展银行 

开户行：深圳发展银行总行营业部 

行权所需资金计算公式为： 

行权所需资金=申请行权数量×行权价格（19 元）+申请行权数量×行权比

例（1：1）×标的证券面值（1元）×0.5‰ 

以申请行权 10000 份为例： 

行权所需资金=10000×19+10000×1×1×0.5‰=190000+5=190005 元 



 

（2）股东填写所附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认股权证（深发 SFC2）网下

行权申请（见附件 1，以下称“行权申请”）并由其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

名和加盖公章（如系自然人股东则由该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名）。 

（3）股东或股东代表须于 2008 年 6 月 27 日 15:00 之前向深圳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提供有关文件，办理行权手续。 

法人股东须提供以下文件： 

① 划款凭证； 

② 行权申请； 

③ 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 

④ 股东代码卡（证券账户卡）原件及复印件； 

⑤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⑥ 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 2）； 

⑦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⑧ 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自然人股东须提供以下文件： 

① 划款凭证； 

② 行权申请； 

③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④ 股东代码卡（证券账户卡）原件及复印件； 

自然人股东委托他人代为办理的须提供以下文件： 

① 划款凭证； 

② 行权申请； 

③ 股东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④ 股东本人股东代码卡（证券账户卡）原件及复印件； 

⑤ 经股东本人签字的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 2） 

⑥ 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4）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在核实股东身份，且确认行

权资金已按本程序要求缴付到账后，向股东出具确认回执。 

（5）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行权结束后将立即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行权数据，统一办理行权手续，行权手续办理完成后由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将股东行权所得相应股份划入股东证券账户，权证

自动注销，行权股份上市日期另行公告。 

3、股东如同时持有上述可流通和不可流通的两类“深发 SFC2”认股权证，

须分别按照以上第 1、2条的程序行权。 

三、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联系方式： 

地址：深圳市深南东路 5047 号深圳发展银行大厦 28 楼 2812 

联系人：王方圆、邢政 

联系电话：0755-82080387 

传真：0755-8208-0386 

四、特别风险提示 

“深发 SFC2”认股权证的行权日为 2008 年 5 月 16 日（星期五）至 2008 年

6 月 27 日（星期五）之间的交易日（其中 2008 年 6 月 23 日至 2008 年 6 月 27

日为不可交易的行权期）。行权终止日未行权的“深发 SFC2”认股权证将予以注

销。 

特此公告。 

 

附件： 

1、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认股权证（深发 SFC2）网下行权申请 

2、授权委托书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8 年 5 月 23 日 



 

附件 1：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认股权证（深发 SFC2）网下行权申请 

 

权证持有人名称：                                                        

营业执照/证件号码：                    股东代码：                          

持有权证数量：                        本次行权数量：                      

剩余权证数量：                        已缴行权资金：                    

标的证券托管营业部：                  托管单元编码：                        

 

权证持有人签名/盖章： 

委托代理人签名： 

日期： 

-----------------------------------------------------------------------------------------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认股权证（深发 SFC2）网下行权申请受理回执 

 

权证持有人名称：                                                        

营业执照/证件号码：                    股东代码：                          

持有权证数量：                        本次行权数量：                       

剩余权证数量：                        已缴行权资金：                     

标的证券托管营业部：                  托管单元编码：                        

 

深圳发展银行董事会秘书处（盖章） 

日期： 



 

附件 2：  
 

授权委托书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兹授权               （身份证件号码：                  ）

代本公司/本人（营业执照/证件号码：                      ）办

理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认股权证（证券代码：031004，证券简

称：深发 SFC2）网下行权手续，授权有效期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特此授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签发日期： 

 
 


